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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

2025-050

转债代码：

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华美工业园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1,772,5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1,772,5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42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42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宋树清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深圳瑞华泰薄

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696,706 99.9072 75,812 0.092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1,146,953 93.8000 75,812 6.2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雍、王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563

证券简称：航材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3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非独立董事

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骞

西昌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非独立董事、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的书面报告，收到刘晓光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书面报告。

因退休原因，骞西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非独立董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因工作调整，刘晓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骞西昌先生、刘晓光先生

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骞西昌

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非独立董事、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

2025年11月14日 2027年12月26日 退休 否 是

刘晓光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战略与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委员

2025年11月14日 2027年12月26日 工作调整 否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骞西昌先生、刘晓光先生辞职的书

面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骞西昌先生、刘晓光先生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有关制度做好工作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骞西昌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航材贰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76,67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6%。 骞西昌先

生辞职后将继续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并继续遵守其作为董事在公司首发

上市时做出的相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晓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刘晓光

先生辞职后将继续遵守其作为董事在公司首发上市时做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选聘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骞西昌先生、刘晓光先生在担任副董事长、非独立董事期间为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25-109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596号建工产业大厦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76,662,0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64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孙立东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李海鹰先生、独立董事赵勇军先生、温泽彬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窦波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4,971,330 99.8855 1,409,400 0.0954 281,300 0.0191

2、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982,156 99.6288 1,832,300 0.2897 514,800 0.081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5,238,530 99.9036 1,166,800 0.0790 256,700 0.01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03,957,017 98.3996 1,409,400 1.3340 281,300 0.2664

2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03,300,617 97.7783 1,832,300 1.7343 514,800 0.48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

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仰德、张瑞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5-10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余

额不超过150亿元（含150亿元）的短期公司债券已于2025年10月10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50号）注册。

根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

元），期限为184天。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

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5年11月17日结束，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本期债

券实际发行规模人民币3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1.67%，认购倍数为3.86倍。

经核查：本期债券存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金额人民币0.2亿元， 此外发行人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本期债券认购。前述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期债券存在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联方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金额人民币3亿元， 主承销商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金额人民

币5亿元。 前述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88 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5-10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8月21日成功发行了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 （以下简称 “本期短期融资

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率为1.64%，短期融资券期限为85

天，兑付日期为2025年11月14日。 （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十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2025年11月14日， 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4,015,276,712.33

元。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59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公告编号：

2025-059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386号广晟万博城A塔写字楼37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722,4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77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范安胜、钟瑞林、刘子龙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

议；

2、 董事会秘书柯昌波先生、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035,557 98.9504 1,643,321 1.0224 43,600 0.027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230,157 99.6936 226,321 0.1408 266,000 0.1656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081,817 98.9791 1,363,861 0.8485 276,800 0.17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责

任保险的议案

29,663,040 94.6190 1,643,321 5.2418 43,600 0.1392

2

关于公司使用公积

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30,857,640 98.4295 226,321 0.7219 266,000 0.8486

3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9,709,300 94.7666 1,363,861 4.3504 276,800 0.88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丽梅律师、陈华键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5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1月17日，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职工代表董事已由此前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共同成立了新一届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杨维坚先生

董事：赵健民先生、蓝李春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张珍先生

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林晖先生、李广培先生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和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且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

士。

2、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杨维坚（主任）、赵健民、蓝李春、张 珍、李广培

审计委员会：汤新华（主任）、李广培、张 珍

提名委员会：林 晖（主任）、杨维坚、汤新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广培（主任）、杨维坚、林 晖

战略委员会主任由董事长杨维坚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过半数，职工代表董

事可以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会计专业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担任召集人；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杨维坚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蓝李春先生

副总经理：张国利先生、刘国鹰先生、李继维先生

财务负责人：张香玉女士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任期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杨维坚先生，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留权，1972年11月出生，中专。 现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截至2025年10月29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维坚先生通过睿能实业有限公司和平潭捷

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5,874,28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0.65%。

杨维坚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杨维坚先生未曾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杨维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维坚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 赵健民先生， 中国香港籍，1968年9月出生， 硕士。 曾任香港ASIC� Technology�

Limited设计工程师；美国摩托罗拉半导体南中国区销售经理；美国安森美半导体中国区销

售经理；美国微芯半导体亚洲区代理商管理经理；挪威Chipcon� AS亚洲区副总裁；美国德

州仪器公司短程无线产品亚洲区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半导体分销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2025年10月29日， 赵健民先生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二级市场

增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0,000股，通过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1,803,716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63,7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赵健民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赵健民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

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赵健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赵健民

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3、蓝李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2月出生，本科。 曾任福建省林业

工程公司主办会计；凯博（福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截至2025年10月29日， 蓝李春先生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二级市场

增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5,000股，通过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721,39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06,3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

蓝李春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蓝李春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

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蓝李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蓝李春

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4、张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1月出生，本科。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流程与IT管理部负责人。

截至2025年10月29日， 张珍先生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二级市场增

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通过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48,21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8,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张珍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张珍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张珍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张珍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汤新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7月出生，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曾任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副教授、教授；福建农林大学管

理学院教授、教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福建天马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汤新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汤新华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具有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福建省财政厅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在会计、审计和

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汤新华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汤新华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汤新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6、林晖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月出生，本科。 曾任福建君立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 现任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公司独立董事。

林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林晖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禁入措施、 行政处罚和上海、深

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平台” 查询，林晖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林晖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7、李广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3月出生，博士。 曾任福州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系主任。 现任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系教授；公司独立董事。

李广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李广培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

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李广培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广培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8、张国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8月出生，本科，工程师。 曾任福

建工业学校教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纺织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2025年10月29日， 张国利先生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二级市场

增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0,000股，通过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360,698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50,6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

张国利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国利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市场

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张国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国利

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9、刘国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8月出生，硕士，工程师。 曾任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工程师；三垦力达（江阴）电气有限公司工程师；施耐

德（中国）电气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变频器事业部总经理。

刘国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刘国鹰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刘国鹰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刘国鹰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0、李继维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月出生，本科。 曾任UT斯达康

通讯有限公司研发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通用控制事业部总经理。

李继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李继维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李继维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李继维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1、张香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11月出生，会计硕士，正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项目经理、合伙人。现任公司财

务负责人。

截至2025年10月29日， 张香玉女士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二级市场

增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

张香玉女士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香玉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张香玉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张香玉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证券代码：

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4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1月17日，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期限要求，以口头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同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

县南屿镇智慧大道12号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

董事7人，其中董事赵健民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7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及职工代表董事由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杨维坚先生、赵健民先生、蓝李春先生、张珍先生（职

工代表董事）、汤新华先生（会计专业独立董事）、林晖先生（独立董事）、李广培先生（独

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杨维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任期三年。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

个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任期

三年。 具体内容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长杨维坚先生、董事赵健民先生、董事蓝李春先生、职工代表

董事张珍先生、独立董事李广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同时，同意任命

董事长杨维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独立董事李广培先生、职工代表董事张珍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时，同意会计专业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林晖先生、董事长杨维坚先生、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时，同意独立董事林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主任。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李广培先生、董事长杨维坚先生、独立董事林晖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时，同意独立董事李广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维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蓝李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张国利先

生、刘国鹰先生、李继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张香玉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3、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苏宁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苏宁谊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0年8月出生，本科，经济师、会计师。 现

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苏宁谊女士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截至2025年10月29日，苏宁谊女士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4%。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任期三年。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三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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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3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智慧大道12号2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361,2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5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

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赵健民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09,492 99.8861 125,500 0.0941 26,300 0.0198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04,892 99.8827 122,700 0.0920 33,700 0.025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11,192 99.8874 116,900 0.0876 33,200 0.025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11,692 99.8878 116,400 0.0872 33,200 0.025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11,792 99.8878 114,000 0.0854 35,500 0.026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23,692 99.8968 108,100 0.0810 29,500 0.022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195,800 99.8759 130,000 0.0974 35,492 0.026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195,600 99.8757 130,600 0.0979 35,092 0.026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杨维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861,489 99.6252 是

9.02 选举赵健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858,281 99.6228 是

9.03 选举蓝李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871,979 99.6330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汤新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860,434 99.6244 是

10.02 选举林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858,319 99.6228 是

10.03 选举李广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872,927 99.633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9,400,156 98.3634 122,700 1.2839 33,700 0.35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①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0月3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②上述议案2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③上述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敖菁萍、陈晓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58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801号千金药业三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104,1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9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蹇顺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公司独立董事狄文先生和马理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溧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295,712 99.5535 757,420 0.4182 51,060 0.028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298,512 99.5551 685,520 0.3785 120,160 0.06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469,690 92.1340 757,420 7.3692 51,060 0.49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徐秋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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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工业路北首公司第三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0,912,0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20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新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02,457 98.6731 7,129,561 1.2941 180,000 0.032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11,357 98.6021 7,083,061 1.2856 617,600 0.11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

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6,376,620 46.5916 7,129,561 52.0931 180,000 1.3153

2

《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

案》

5,985,520 43.7340 7,083,061 51.7533 617,600 4.51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男、肖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